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３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

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逸

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逸盛大化”） 将坐落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董家沟居住区， 宗地编号为

０５１０５０１５

，宗地总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全部转让给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滨置业”）。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企业资源配置，提高公司资源使用效率。

由于海滨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的参股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１

条和第

１０．１．３

条，本次土地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董事长李水荣先生同为荣盛控股董事长，董事李永庆先生同为荣盛控股副董事长，董事俞传

坤先生同为荣盛控股高管，李彩娥为李水荣的妹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１

条，关联

董事李水荣、李永庆、俞传坤、李彩娥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其余

５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全部投了同意票，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实收资本伍仟万元整，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２４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１６

。 住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旅游路

２６２

号

－７

，法定代表人：倪

信才，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该公司分别由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浙江恒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各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备较强履约能力。

海滨置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０ ０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坐落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董家沟居住区，宗地编号为

０５１０５０１５

，宗地总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城

镇住宅用地使用权。

（二）评估相关情况

经大连大开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于估价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土地使用权的市场

价格为：评估土地总地价

１０

，

７１０．１１

万元。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受让方：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

（二）交易内容

逸盛大化同意将坐落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董家沟居住区，宗地编号为

０５１０５０１５

，宗地总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全部转让给海滨置业，转让土地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转让总价为

１０

，

７１０．１１

万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坚持主营业务发展，巩固和提升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思维，也有利于公司

企业资源配置，提高公司资源使用效率。 因此，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要

求。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关联

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参照第三方评估价格确定；本次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３

、土地评估报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３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９６

，

０２０

万元增资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石化”），用于投资建设芳烃项目。 增资后，中金石化注册资本由

３

，

９８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

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３

）本次投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出资方式：

公司对中金石化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货币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金石化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

３

，

９８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９８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３４１８７

。

住所：镇海区蟹浦北海路

２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ＰＸ

项目设施建设；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服务”。

增资前后，中金石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３

，

９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中金石化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２１２８．４９ ５１５７３．３５

负债总额

９１８５６．１９ ５０７０６．２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７２．２９ ８６７．１２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５９４．８２ －１３９７．８７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中金石化增资是用于中金石化芳烃项目投资。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中金石化的资本实力，

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并确保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向产业链上游拓展，

发挥产业链优势。 投资项目投产后，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３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水荣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关于向关联方大连海滨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联董事李水荣、李永庆（担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俞传坤（担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高管）、李彩娥（李水荣的妹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对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严俊旭先

生、龚涛先生、金亮先生、邹克钻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提名樊纯诗先生、徐劲科先生、耿建

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人数的

１／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换届选举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刘明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刘明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关于母公司收购全资子公司天顺风电持有的包头天顺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收购全资子公司天顺（苏州）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顺风电”）持有的子公司包头天

顺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天顺”）

５％

的股权。 包头天顺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９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５％

，天顺风电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包头天

顺资产总额

１２０４９．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７８９．２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０２６０．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

入

４７０２．６５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４４．３２

万元。 公司将以天顺风电原始出资金额

５００

万元收购天顺风电持有的包

头天顺

５％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包头天顺的持股比例将由

９５％

增加到

１００％

，本次收购有利于简

化包头天顺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无影响。

（四）《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

严俊旭先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１９６９

年出生，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上海荣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上海安顺船务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上海安顺船务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利创投董事长、沈阳天顺董事

长、连云港天顺董事长、包头天顺执行董事、天顺新加坡执行董事等职。

严俊旭先生通过直接持股以及通过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７７

，

４１３

，

０６４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６％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严俊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龚涛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１９６６

年出生，毕业于同济大学，本科学历，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曾获得机械工业部《渤海船厂水电大件加工厂设计项目》设计二等奖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渤海船厂水电大件加工厂设计项目》 设计一等奖。 龚涛先生曾任职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九设计研究

院、上海山九结构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起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

任沈阳天顺董事，连云港天顺董事，天顺风电设备董事，苏州新能源总经理。

龚涛先生通过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８２％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龚涛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金亮先生，公司董事，

１９７７

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 曾任职于中远集团上海远

洋公司、上海安顺船务企业有限公司（担任经理）、上海胜奥贸易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兼任乐顺控股董事、上海殷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利投资执行董事。

金亮先生通过

ＲＥＡＬ ＦＵ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乐顺控股）以及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６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３８％

，为公司主要股东，金亮先生系公司实际

控制人严俊旭先生妻弟。金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邹克钻先生，公司董事，

１９４９

年出生，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航空部发动机

总公司干部、航空部深圳三叶公司贸易部经理、航空部深圳凯瑞克机电总公司总经理、中国宝安集团森林王

木业总公司总经理、深圳安然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机动车联网报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天顺有限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任天顺风电设备董事长。 现任

本公司董事、天顺风电设备董事。

邹克钻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邹克钻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樊纯诗先生，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４８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宝钢集团党校副校长、工程指挥

部党委宣传部长、宝钢日报总编辑、宝钢集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宝钢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兼书记等职。 现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樊纯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樊纯诗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徐劲科先生，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７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上海建工集团材料公司、上海市

光大律师事务所。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上海和华利盛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

徐劲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劲科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耿建涛先生，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上海飞翔钟厂、上海光明审

计事务所、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现任上海建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耿建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耿建涛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财务总监简历：

刘明生先生，

１９７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刘明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明生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４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忠先生召集，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股东提名的

李文英女士、朱国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

与公司职工代表推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谢萍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根据规定，在换届完成之前，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上述监事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母公司收购全资子公司天顺风电持有的包头天顺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股东代表监事简历：

李文英女士，

１９６９

年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寰球工程公司驻斯里兰卡办事处主

任，辽宁国通道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天顺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李文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文英女

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朱国学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曾担任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钢结构事业部技

术质量科科长。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起任天顺有限质量管理部经理、技术质管中心主任、总工程师等职。现任公司技

术研发总监。

朱国学先生通过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０．７３％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国学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５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

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谢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谢萍女士将与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谢萍女士简历

谢萍女士，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专学历，注册资产评估师、会计师。 曾任职于安徽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安庆信

德会计师事务所、安庆昌德会计事务所、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主任。

谢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萍女士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

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６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决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

２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

２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累积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表决。 ）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严俊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２

选举龚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３

选举金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４

选举邹克钻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樊纯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徐劲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耿建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选举朱国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李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

２８

号公司），信函请注明“股东

大会”字样。

３

、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联系方式

１

、联系人：金依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８２７８３９１０

３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３５９８６６６

六、其它相关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天顺风能（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

后果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累积投票制

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１．１

选举严俊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２

选举龚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３

选举金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４

选举邹克钻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２．１

选举樊纯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徐劲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耿建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选举朱国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李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说明：

上述两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４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

意分配；

２

、选举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３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

３

、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２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

４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则该表决票视为废票；

５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小于或等于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该选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６

、若直接在候选人后面的空格内打“

√

”表示，视为将其拥有的投票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候

选人。

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道明光学”）、全资子公司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龙游道明”）于近日分别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

下：

一、道明光学新取得的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专利

权人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１８９５４２．４

一种单向透视反光喷

绘膜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０４．２８ １０

年 第

２５２０３３５

号

道明

光学

二、龙游道明新取得的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专利

权人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１３６９２５．５

反光包芯条的生产设备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 １０

年 第

２５２６８３８

号

龙游

道明

截至目前，道明光学共获得授予专利

１８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３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２

项；龙游道明共获得授予专利

５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４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１

项。

上述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取得有利于完善公司的技术储备，进一步强化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能力，但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2012-055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接到控股股东阿拉尔

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统众公司

"

）通知，统众公司 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减持价格

9.23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

。 本次减持

后，统众公司仍持有公司股份

190,683,8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6%

。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将继续关注统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3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荐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通知》，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之一罗浩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

的保荐代表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莫斌先生履行本公司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为莫斌、陈兴珠（简历见附件），持续督导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莫斌、陈兴珠简介

莫斌：莫先生于

1995

年加入证券业，从事过投资银行、证券投资和固定收益业务。曾为一汽夏利、核工业

总公司、中国铝业、蓝星集团、北京能源、首创股份、冀东水泥、鲁抗医药、新乡化纤、煤气化、中钨高新等公司

提供过各类证券服务。 对改制、资产重组、再融资、证券分析有较深入的研究和操作经验。 莫先生拥有中央财

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陈兴珠：陈先生

2000

年进入投资银行业，曾先后主导或参与完成了洛阳钼业

H

股

IPO

、灵宝黄金

H

股

IPO

、金隅股份

H

股

IPO

、国投中鲁

A

股

IPO

、唐山钢铁可转债、中金黄金非公开发行，以及中国黄金集团、金

隅股份和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中心企业债券发行等项目， 具有丰富的境内境外资本市场和企业改制重组经

验。 陈先生拥有北京大学财务会计学硕士学位。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6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该诉讼案公告详见

2012

年

9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判决如下：

1

、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分行以下欠款本金及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相应利息：

（

1

）

2011

年葫中银借字

02006

、

02007

、

02008

号及

2012

年葫中银借字

02001

、

02002

号借款本金人民币

合计

22,600

万元及利息。

（

2

）

2012

年葫中银承字

02002

、

02003

号承兑汇票垫款人民币

1289.764

万元及罚息。

（

3

）

2012

年葫中结押字

AB49F01

、

AB55F01

号押汇金额合计

1,384,378.57

美元及利息。

（

4

）

2012

年葫中结押字

YH12

、

YH20

、

YH22

、

YH25

、

YH28

、

YH29

、

YH30

号押汇金额人民币合计

4571.6563

万元及利息。

（

5

）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10

、

LC14

号信用证承兑垫款金额

8,332,561.59

美元及利息。

2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原告有权以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物

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在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704,400,0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3

、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在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704,400,000

元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4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789,692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共计人民币

1,794,692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

二、关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5

号、（

2012

）葫民二

初字第

00026

号、（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38

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该诉讼案公告详见

2012

年

9

月

4

日、

2012

年

10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1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5

号判决如下：

（

1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分行借款本金

79,986,197.48

元、利息

48098.37

元。 并自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

照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逾期贷款利息及复利；

（

2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因本案所发生的律师费

450,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

3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

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4

）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

522,041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2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6

号判决如下：

（

1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分行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12026.67

元。并自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原告

与第一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逾期贷款利息及复利；

（

2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因本案所发生的律师费

180,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

3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

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4

）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

161,86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3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38

号判决如下：

（

1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分行借款本金

99,386,169.86

元，并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起至本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上浮

50%

计取逾期贷款利息；

（

2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

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3

）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

541,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5

号、（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6

号、（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38

号。

三、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7

号、（

2012

）葫民二

初字第

00029

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该诉讼案公告详见

2012

年

9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1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7

号判决如下：

（

1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

芦岛分行借款本金

85,106,576

元、利息

1,077,377.70

元。 并自

2012

年

10

月

2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按照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商品融资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

2

）原告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对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

运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全部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案件受理费

471,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2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9

号判决如下：

（

1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

芦岛分行借款本金

5700

万元、利息

1,013,906.45

元。并自

2012

年

10

月

2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按照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商品融资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

2

）原告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对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

运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全部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案件受理费

326,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7

号、（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9

号。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6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

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4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署了编号为

2012

年葫中银额字

02001

号《授信额度协议》，金额为

704,400,000

元，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4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6

日。本协议及该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由第

一被告以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2006

）第

0005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提供最高额抵押；由第二被告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在《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原告与第一被告分别签订了如下单项协议：

1

、《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16

号。 信用证首次到单金额

1,768,

615.72

美元，垫款金额为

1,591,754.15

美元，首单垫款到期日为

2012.9.4

；尾单到单金额为

761,316.15

美元，

垫款金额为

686,316.15

美元，尾单垫款日为

2012.10.12

。 现该笔信用证已到期，原告已代替第一被告垫款金

额共计

2,278,070.30

美元。

2

、《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19

号。 信用证首次到单金额

1,899,

964.54

美元，垫款金额为

1,709,964.54

美元，首单垫款到期日为

2012.10.11

；尾单到单金额为

454,026.70

美

元，垫款金额为

408,026.70

美元，尾单垫款日为

2012.10.15

。现该笔信用证已到期，原告已代替第一被告垫款

金额共计

2,117,991.24

美元。

3

、《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20

号。 信用证首次到单金额

14,082,

630.86

美元，垫款金额为

13,154,630.86

美元，首单垫款日为

2012.10.8

。 现该笔信用证已到期，原告已代替第

一被告垫款金额共计

13,154,630.86

美元。

4

、《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22

号。 信用证首次到单金额

6,736,

913.36

美元，垫款金额为

6,056,913.36

美元，首单垫款日为

2012.10.15

；尾单到单金额为

515,404.22

美元，垫

款金额为

225,404.22

美元，尾单垫款日为

2012.10.15

。 现该笔信用证已到期，原告已代替第一被告垫款金额

共计

6,282,317.58

美元。

上述各授信业务本金总计

23,833,009.98

美元，利息总计

148,091.94

美元。截至目前，第一被告未履行还

款义务。

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偿还原告在《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业务项下的垫款本金

23,833,009.98

美

元，利息

148,091.94

美元。

2

、请求判令原告对第一被告以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2006

）第

0005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行使

优先受偿权。

3.

请求法院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4.

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50

号，裁定如下：

查封、 扣押、 冻结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相当于

23,981,

101.92

美元的银行存款或其他等值财产。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50

号。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600393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2-035

号

债券代码：

123002

债券简称：

09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关于竞价矿业股权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的授权，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名义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参与了北京产权

交易所关于茶陵嘉元矿业有限公司

64%

股权及

963.1

万元债权的竞标。

2012

年

12

月

10

日，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络竞价结果通知书，

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成为茶陵嘉元矿业有限公司

64%

股权及

963.1

万元债权的受让方，成交价格为人

民币

6544

万元。 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公司将在签

署正式协议后进行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2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银联标识产品企业资质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

12

月

4

日，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正式通过了银联标识产

品企业的资质认证， 并取得了银联标识产品企业资质认证办公室颁发的 《银联标识产品企业资质认证证

书》（证书编号：

c0037

）。本次通过认证的种类包括：磁条卡生产、磁条卡个人化、

IC

卡封装、

IC

卡个人化。证

书有效期两年，自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止。

获得银联标识产品企业资质认证，是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全自动智能标签项

目

"

迈出的重要一步。 标志着公司具备了生产各类银联标识产品的资质，对于本公司银联标识产品的业务

拓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银联标识产品实现销售尚需进行市场开拓，因此达到募投项目预期收益仍存

在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2-044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律意见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披露了风

险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3

），公告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6

号

--

矿业权投资》（以下简称

"

《

6

号备忘录》

"

）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以下简称

"

《

30

号备忘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本次增资有关

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涉矿业权的法律意见书》详见

2012

年

12

月

11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本公司将持续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